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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煤矿回采率管理暂行规定

(2012年 12月 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7号公布 自2013

年 1 月 9 日起施行 根据 2013 年 12 月 16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令

第 5 号修订)

为合理开发和保护煤炭资源，提高煤炭资源回采率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》及有关规定，我委对《生产矿井煤炭资源

回采率暂行管理办法》（原煤炭工业部令〔1998〕第 5 号）进行

了修订，形成了《生产煤矿回采率管理暂行规定》，现予发布，

自 2013 年 1 月 9 日起施行。

2012 年 12 月 9 日

生产煤矿回采率管理暂行规定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合理开发和保护煤炭资源，提高煤炭资源回采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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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》及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煤炭生

产的煤矿企业。

第三条 煤矿企业应当执行煤炭开采相关规定，遵循合理开

采程序，加强煤炭资源管理，达到本规定要求的煤炭资源回采率。

第四条 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对本企业生产煤矿回采率负

第一责任人责任，总工程师负技术责任。

第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负责全国生产煤矿回

采率的监督管理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

内生产煤矿回采率的监督管理。

第六条 煤矿设计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有关规定，采区设计回

采率不得低于本规定的要求。

第二章 回采率标准

第七条 生产煤矿回采率的确定应当坚持安全效益、分类指

导的原则，煤矿企业必须合理开采煤炭资源。

第八条 煤矿企业必须开采井田范围内的可采煤层。可采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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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的标准如下表：

缺煤地区可采煤层标准，由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依据有关

规定，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。

第九条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采煤层，经具有相关资质单

位论证并报请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批准，可以不采或者暂时不

采：

（一）具有重大灾害威胁的（水、火、冲击地压、煤与瓦斯

突出等）；

（二）受地质构造影响严重、岩浆侵蚀破坏严重、不稳定煤

层局部达到可采厚度的孤立块段，开采其他煤层又不会造成破坏

的；

煤 种

项 标
目 准

炼焦

用煤

长 焰 \ 不 粘

\ 粘\贫煤

无烟煤 褐煤

最

低

可

采

厚

度

(m)

井

工

开

采

煤

层

倾

角

<25° 0.7 0.8 0.8 1.5

25°～45° 0.6 0.7 0.7 1.4

>45° 0.5 0.6 0.6 1.3

露天开采 1.0

最高可采灰分 Ad（ ） 40

最 低 可 采 发 热 量

Qnet, d（MJ/kg）
- 17.0 22.1 15.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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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受其他煤矿、煤层开采影响，无法安全开采或者开采

极为困难的。

第十条 生产煤矿回采率主要考核采区回采率。采区回采率

按如下公式计算：

%100
(t)采区动区动用
(t)采区采出煤量采区回采率 

采区采出煤量是指采区内所有工作面采出煤量与掘进煤量

之和。

采区动用储量是指采区采出煤量与损失煤量之和。

第十一条 井工煤矿采区回采率标准：

煤层厚度 考核指标

≤1.3m ≥85

1.3-3.5m ≥80

≥3.5m ≥75

第十二条 露天煤矿采区回采率标准：

煤层厚度 考核指标

≤1.3m ≥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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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-3.5m ≥80

3.5-6.0m ≥85

≥6.0m ≥95

第十三条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煤矿，由省级煤炭行业管理

部门组织对其回采率考核指标进行评估修正，并报国务院煤炭行

业管理部门备案：

（一）地质构造复杂，厚煤层、中厚煤层和薄煤层的水文地

质损失量分别超过可采储量 20%、15%和 10%的；

（二）煤层赋存不稳定，采区可采范围经井下勘探证实不足

采区开采范围 50%的；

（三）开采“三下一上”（铁路下、水体下、建（构）筑物

下和承压水体上）煤层的。

第三章 回采率管理

第十四条 煤矿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生产煤矿回采率管理制

度，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编制生产煤矿回采率管理图表和台账。

第十五条 煤矿企业应当健全回采率管理机构，配备回采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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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员，负责本单位回采率管理工作。

第十六条 煤矿企业应当根据地质条件和煤层赋存状况，选

择合理的采煤方法，不得吃肥丢瘦、浪费煤炭资源。

第十七条 矿井开采煤层群时，应当按照由上而下的顺序进

行开采，不得弃采薄煤层。确需反顺序开采的，经具有相关资质

单位论证并报请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批准后实施。

第十八条 具备分层开采的缓倾斜厚煤层，原则上应当坚持

分层开采。

对采用一次采全高开采的厚煤层，不得丢顶煤、底煤或者用

煤皮作假顶。

第十九条 凡有条件的新矿井、新水平和新采区，应当优先

集中开拓，联合布置，实现合理集中生产；应当不断优化采区设

计，合理加大水平、阶段垂高与采区走向长度和工作面长度，改

进巷道布置，减少煤柱损失。

第二十条 矿井留设保护煤柱必须符合有关规定，经批准的

煤柱不得随意扩大。

鼓励有条件的矿井采用无煤柱开采、充填开采等开采技术。

第二十一条 薄煤层优先采用机械化开采，提高资源回采率。

第二十二条 煤矿企业应当定期组织开展生产煤矿回采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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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，并将采区回采率作为考核企业领导班子成员、管理人员及

从业人员的重要指标。

煤矿企业应当定期开展回采率评优活动，对成绩突出的集体

和个人给予奖励。

第四章 监督检查

第二十三条 实行煤矿储量、损失量年报和采区回采率月报、

季报、年报制度，具体办法由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制定。

每年 3 月底前，采区回采率年报由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审

核后，报国务院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备案。

第二十四条 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应当对辖区内生产煤

矿回采率进行不定期抽查，并将抽查情况向社会公布。

第二十五条 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应当对辖区内生产煤

矿回采率进行年度考核，公布考核结果。

考核结果可作为安排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奖励资金和

企业缴纳资源税的依据。

第二十六条 国家鼓励煤矿企业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装

备提高回采率。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，由各级煤炭行业管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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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给予表彰或者奖励：

（一）创造、采用、推广提高采区回采率的新技术、新工艺、

新装备以及新管理办法，使采区回采率高于规定指标，取得较显

著经济效益的；

（二）在安全、经济、合理的原则下，对小于可采厚度的薄

煤层进行开采的；

（三）对由于各种原因丢弃的残煤和煤柱，在安全、经济、

合理的原则下，通过复采等形式最大限度地采出或利用的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规定第六条要求的设计单位，煤炭行

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并通报相关部门依法查处；由资质认定单

位视情节轻重，依法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。

第二十八条 生产煤矿未达到本规定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采

区回采率标准的，由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仍不

达标的，责令停止生产。

第二十九条 煤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煤炭行业管理

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三万元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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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对可采煤层丢弃不采的；

（二）违反开采顺序的；

（三）一次采全高开采丢顶煤、底煤或者用煤皮作假顶的；

（四）留设保护煤柱不符合有关规定的；

（五）未按规定提交采区回采率报告的。

第三十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，徇私舞弊、玩忽

职守、滥用职权的，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给予

相应的政纪处分；涉嫌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负责解

释。

第三十二条 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

实施细则。

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，《生产矿

井煤炭资源回采率暂行管理办法》（煤炭工业部令[1998]第 5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
